
清镇市“三公”经费公共财政预算拨款
支出情况
根据《预算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[2014]45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经清镇市财政局汇总， 2020年度我市“三公”经费支出892万元，比预算数1300万元减少408万元，执行数为预算数的68.62%；比2019年度1040减少148万元，下降14.23%，实现“三公”经费负增长。增减变动原因主要是2020年度我市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，保着“厉行节约”原则，严格遵守中央“八项规定”，严控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“三公”经费决算具体情况如下：
1、2020年未产生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支出，较上年下降100%。

2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851万元，较上年下降12.54%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316万元，较上年增长2.93%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36万元，较上年下降19.40%。

3、公务接待费40万元，较上年下降27.27%。
“三公”经费中，公务用车购置费较上年增加9万元，主要是因为部分单位车辆使用年限到期需购置更新，均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批办理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较上年减少129万元，公务接待费较上年度减少15万元，主要是因为2020年度我市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，保持“厉行节约”原则，严控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根据部门报送相关数据统计：因公出国（境）人次数0人；本年新增公务用车购置18辆；公务用车保有量420辆；国内公务接待批次566个；国内公务接待人次6951人。
